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7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3月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279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因此，修正民事訴訟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二、為配合民事訴訟法之修正，明定本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增訂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第七項。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本案本院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十二條，除補列現行條文第七項為「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及原第七項遞移為第八項並修正為「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外，餘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　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五百八十九條、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五百九十條及增訂第五百九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五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十二條　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五百八十九條、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五百九十條及增訂第五百九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五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第十二條　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五百八十九條、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五百九十條及增訂第五百九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五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至第六項未修正。

二、為配合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五百四十二條、第五百四十三條、第五百六十二條之修正，明定本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增訂第八項。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八項後段「公布日」刪除其中「日」一字。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8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7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顯然不合時宜。

二、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之新聞紙，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屬於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機關及法律規定之關係人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

三、目前各法院都有建置網站，相關須公告周知之事項，應以網站電子公告來取代新聞紙公告，可節省民眾刊登新聞之時間，減少刊登費用之浪費，也才是真正可供隨時隨地查詢的媒介。爰提案修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現行條文第1項已規定本條例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資訊網路」，僅必要時始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是本項「新聞紙」應無再修正為「公告於法院網站」必要。本條建議不予修正。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現行條文已規定本條例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資訊網路」，應無再修正為「公告於法院網站」之必要，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十四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四條　本條例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

前項公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自最後揭示之翌日起，對所有利害關係人發生送達之效力。
	第十四條　本條例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

前項公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自最後揭示之翌日起，對所有利害關係人發生送達之效力。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9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議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顯然不合時宜。

二、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之新聞紙，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屬於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機關及法律規定之關係人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

三、目前各法院都有建置網站，相關須公告周知之事項，應以網站電子公告來取代新聞紙公告，可節省民眾刊登新聞之時間，減少刊登費用之浪費，也才是真正可供隨時隨地查詢的媒介。爰提案修正家事事件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一、現行條文第4項已規定公告應揭示於「資訊網路」，僅必要時始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是本項新聞紙應無再修正為「法院網站」之必要。本條建議不予修正。

二、目前本院網站已建置有家事事件公告專區，彙整各法院有關繼承、監護宣告（輔助宣告）及其他相關之公告，符合電子e化趨勢，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之要求。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現行條文已規定公告應揭示於「資訊網路」，應無再修正為「法院網站」之必要，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一百三十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一百三十條　法院公示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報明債權時，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為陳報之繼承人。

二、報明權利之期間及在期間內應為報明之催告。

三、因不報明權利而生之失權效果。

四、法院。

前項情形應通知其他繼承人。

第一項公示催告應公告之。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

第一項報明期間，自前項揭示之日起，應有六個月以上。

	第一百三十條　法院公示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報明債權時，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為陳報之繼承人。

二、報明權利之期間及在期間內應為報明之催告。

三、因不報明權利而生之失權效果。

四、法院。

前項情形應通知其他繼承人。

第一項公示催告應公告之。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

第一項報明期間，自前項揭示之日起，應有六個月以上。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0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家事事件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2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顯然不合時宜。
二、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之新聞紙，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屬於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機關及法律規定之關係人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
三、目前各法院都有建置網站，相關須公告周知之事項，應以網站電子公告來取代新聞紙公告，可節省民眾刊登新聞之時間，減少刊登費用之浪費，也才是真正可供隨時隨地查詢的媒介。爰提案修正行政訴訟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一、行政訴訟法第82條條文修正草案：
考量目前各法院均有建置網站，並因應電子e化趨勢，應將「公告於法院網站」方式與登載公報或新聞紙並列為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建請於規定中增列之。
二、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6條文修正草案：
依修正條文第82條規定，已將公告於法院網站方式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建請於本修正條文第1項第1款增列公告法院網站費之計算規定。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第八十二條，修正如下：
第八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示處之日起，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於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對同一當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黏貼牌示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二、第九十八條之六，除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運送費、公告法院網站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外，餘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八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示處之日起，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於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對同一當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黏貼牌示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八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示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法院網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於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對同一當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黏貼牌示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八十二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示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於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對同一當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黏貼牌示處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中段「其登載公報或法院網站者」修正為「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九十八條之六　下列費用之徵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運送費、公告法院網站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旅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鑑定所需費用。

四、其他進行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必要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行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交通費，不另徵收。

	第九十八條之六　下列費用之徵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運送費及登載公報法院網站費。

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旅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鑑定所需費用。

四、其他進行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必要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行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交通費，不另徵收。
	第九十八條之六　下列費用之徵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運送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旅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鑑定所需費用。

四、其他進行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必要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行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之食、宿、交通費，不另徵收。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第一款後段「及登載公報法院網站費」修正為「、公告法院網站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1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八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3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7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非訟事件之公告種類繁多，流程複雜。主要有公示送達公告、民事裁定（限定繼承陳報遺產清冊、本票裁定）、公示催告（支票、股票、證券、票據等遺失、失蹤人宣告死亡、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法院法拍屋拍賣公告、夫妻財產制公告、法院提存所公告、法人設立變更登記公告（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基金會）、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更生公告、祭祀公業公告等等。
二、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均屬於新修訂法令，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顯然不合時宜。
三、然目前法院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讓刊登新聞紙可說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紙媒除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外，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這些非訟案件之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民眾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法院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新聞紙之刊登。
四、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中，直指司法已失去人民的信任，強調司法要改革，然而，司法改革並不應僅限於司法審判制度。這類非訟事件的新聞紙公告，長期以往，浪費民眾的金錢與時間，反而是應該改革之首要。因此，提案修正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廢除新聞紙公告之規定，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新聞紙之刊登。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考量目前各法院均有建置網站，並因應電子e化趨勢，應將「公告於法院網站」方式與登載於公報、新聞紙並列為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建請於第93條第2項、第187條第1項規定中增列。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第九十三條，除第二項修正為「除前項規定外，登記處應命將公告之繕本或節本，公告於法院網站；登記處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外，餘照案通過。
二、第一百八十七條，除第一項修正為「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所為之處分，應黏貼法院公告處，自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必要時，並得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新聞紙或公告於法院網站。」外，餘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7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7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九十三條　法人已登記之事項，登記處應於登記後三日內於公告處公告七日以上。

除前項規定外，登記處應命將公告之繕本或節本，公告於法院網站；登記處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公告與登記不符者，以登記為準。
	第九十三條　法人已登記之事項，登記處應於登記後三日內於公告處公告七日以上。

除前項規定外，登記處應命將公告之繕本或節本，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

公告與登記不符者，以登記為準。
	第九十三條　法人已登記之事項，登記處應於登記後三日內於公告處公告七日以上。

除前項規定外，登記處應命將公告之繕本或節本，登載於公報或當地之新聞紙。

公告與登記不符者，以登記為準。
	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法院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新聞紙之刊登。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7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後段「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修正為「公告於法院網站；登記處認為必要時，並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照委員鄭運鵬等17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百八十七條　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所為之處分，應黏貼法院公告處，自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必要時，並得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新聞紙或公告於法院網站。

駁回重整聲請裁定確定時，法院應將前項處分已失效之事由，依原處分公告方法公告之。
	第一百八十七條　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所為之處分，應黏貼法院公告處，自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必要時，並得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法院網站。

駁回重整聲請裁定確定時，法院應將前項處分已失效之事由，依原處分公告方法公告之。
	第一百八十七條　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所為之處分，應黏貼法院公告處，自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必要時，並得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新聞紙。

駁回重整聲請裁定確定時，法院應將前項處分已失效之事由，依原處分公告方法公告之。
	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法院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新聞紙之刊登。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7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末句「並得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法院網站」文字修正為「並得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新聞紙或公告於法院網站」。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2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7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3月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27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因此，修正非訟事件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二、為配合第九十三條、第一百八十七條，明定本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增訂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本案本院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一百九十八條，除第二項修正為「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外，餘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正之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配合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修正，並為司法院預留準備期間，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修正第二項。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中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正之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修正為「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3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法律中常有要求刊登於新聞紙之規定，其中破產法第十三條之和解公告，登載於公報及新聞紙之規定，是訂於民國24年。當時，新聞紙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廣播媒體剛起步，尚無電視，更不用說是電腦。然而，經過八十幾年，大眾傳播媒體不斷演進，但是刊登新聞紙之規定，始終沒有改變。

二、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均屬於新修訂法令，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顯然不合時宜。

三、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之新聞紙，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屬於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機關及法律規定之關係人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

四、目前各法院都有建置網站，相關須公告周知之事項，應以網站電子公告來取代新聞紙公告，可節省民眾刊登新聞之時間，減少刊登費用之浪費，也才是真正可供隨時隨地查詢的媒介。爰提案修正破產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日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本院建議修正意見，謹說明如下：

考量目前各法院均有建置網站，並因應電子ｅ化趨勢，建請將「公告於法院網站」方式與登載於公報、新聞紙並列為公告周知方式之一，並刪除後段黏貼於商會或其他相當之處所等文字。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十三條，修正如下：

第十三條　　前條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十三條　前條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第十三條　前條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登載於公報及法院網站。
	第十三條　前條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登載於公報及新聞紙；如該法院管轄區域內無公報、新聞紙者，應併黏貼於商會或其他相當之處所。
	一、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二、目前各法院均設有網站，刪除後段黏貼於商會或其他相當之處所等文字。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後段「並登載於公報及法院網站。」文字修正為「並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4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3月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28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因此，修正破產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二、為配合破產法第十三條之修正，明定本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增訂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第二項。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本案本院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六條，除第二項修正為「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破產法，自公布日施行。」外，餘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六條　本法自破產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破產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法自破產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正之破產法，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第六條　本法自破產法施行之日施行。
	為配合破產法第十三條之修正，明定本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增訂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第二項。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後段「後六個月」等文字予以刪除。





主席：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5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破產法施行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六案。

十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934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法律中常有要求刊登於新聞紙之規定，其中強制執行法之拍賣公告，登載於公報、新聞紙之規定，是訂於民國28年。當時，新聞紙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廣播媒體剛起步，尚無電視，更不用說是電腦。然而，經過八十幾年，大眾傳播媒體不斷演進，但是刊登新聞紙之規定，始終沒有改變。

二、目前法律中出現新聞紙用語共有41個，其中屬於新聞紙公告刊登者有34個，分析其規定使用之方法可分為七類。1.刊登新聞紙；2.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3.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及其他方式；4.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5.刊登新聞紙、政府公報、網路及其他方式；6.刊登新聞紙、網站；7.刊登新聞紙、網站、其他方式。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均屬於新修訂法令，但是仍有19種法律之公告刊登尚排除「網路」，顯然不合時宜。
三、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目前臺灣之新聞紙，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發行量較多，尚有以報導地方新聞為主的地方報社還有一定發行量。然事實上，在這些有發行量報紙之分類廣告中，屬於法院公告已經是微乎其微，反而是沒有發行量的報紙，因價格便宜，成為機關及法律規定之關係人刊登之首選。刊登無發行量之新聞紙，顯然毫無公告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

四、目前各法院都有建置網站，相關須公告周知之事項，應以網站電子公告來取代新聞紙公告，可節省民眾刊登新聞之時間，減少刊登費用之浪費，也才是真正可供隨時隨地查詢的媒介。爰提案修正強制執行法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考量目前各法院均有建置網站，並因應電子e化趨勢，建請將「公告於法院網站」方式與登載公報、新聞紙、其他習慣方法並列，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第六十五條，修正如下：

第六十五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拍賣場所，如認為必要或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並得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二、第八十四條，修正如下：

第八十四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不動產所在地或其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拍賣公告，應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六十五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拍賣場所，如認為必要或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並得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第六十五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拍賣場所，如認為必要或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並得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如當地有其他習慣者，並得依其習慣方法公告之。
	第六十五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拍賣場所，如認為必要或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並得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如當地有其他習慣者，並得依其習慣方法公告之。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後段「並得登載於公報或法院網站，如當地有其他習慣者，並得依其習慣方法公告之。」文字修正為「並得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八十四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不動產所在地或其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拍賣公告，應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第八十四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不動產所在地或其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如當地有其他習慣者，並得依其習慣方法公告之。

拍賣公告，應登載公報或法院網站。
	第八十四條　拍賣公告，應揭示於執行法院及不動產所在地或其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如當地有其他習慣者，並得依其習慣方法公告之。
拍賣公告，如當地有公報或新聞紙者，並應登載，但不動產價值過低者，得不予登載。
	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後段「，如當地有其他習慣者，並得依其習慣方法公告之」刪除。

三、第二項「拍賣公告，應登載公報或法院網站。」文字修正為「拍賣公告，應公告於法院網站；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易餘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6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七案。

十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643013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3月0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277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目前各法律中，對於刊登新聞紙公告並無發行量之要求，以致讓刊登新聞紙流於形式，毫無公告周知之意義。因應電子e化趨勢，台北市稅捐處已經改採刊登電子公告欄方式，因此，各法律之新聞紙刊登也應以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因此，修正第六十五條、第八十四條之相關條文，以法院網站之電子公告取代刊登新聞紙。

二、為配合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修正，並為司法院預留準備期間，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條增訂第二項。

參、司法院副秘書長林勤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本案本院無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有必要因應電子e化趨勢，將網路納入公告周知方式之一，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一百四十二條，除第二項修正為「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外，餘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配合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修正，並為司法院預留準備期間，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期，爰增訂第二項。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二項後段「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修正為「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請召集委員蔡委員易餘補充說明。

蔡委員易餘：（12時24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從第七案到第十七案，包括民事訴訟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法、家事事件法、行政訴訟法、非訟事件法、破產法及強制執行法等，這每一條條文修正的內容，在委員會討論時，基本上國民黨都是非常清楚，是為了推動少紙化，所以我們把刊登於新聞紙這個規定，改為用在網站，以落實與推動電子化政府，更是響應現在全球二氧化碳過多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用電子化來減少砍伐樹木，減少使用紙張，而且減少使用紙張可以降低二氧化碳，也可以達到減少空污的目的。我覺得國民黨根本就是兩面手法，一方面說他們要反空污，在空污大遊行時全部的人都跑去反對空污，結果當我們在推動減碳、少紙化時，他們卻把每個案子都拉下來協商，我們不知道國民黨的用意為何。我們也希望國人可以看看，國民黨真的有在反對空污嗎？國民黨真的有在推動少紙化的工作嗎？我希望國民黨不要再說一套做一套了，謝謝。

主席：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14）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7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18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八案。

十八、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麗善等22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640018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麗善等22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60703215號函、106年10月05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112號。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麗善等22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6年12月11日第9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7次全體委員會議，將上開各案提出審查。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提案要旨，另請衛生福利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賴召集委員瑞隆擔任主席。

三、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要旨：

(一)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明文確立國家應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其中殯葬習俗亦屬於原住民族文化之一環，且基於憲法平等原則，各族群之文化應平等給予保障。

(二)次查，無論在山地鄉或是平地原住民地區中，公墓及殯葬設施皆有設備老舊，殯葬環境惡劣，甚至公墓滿葬之情形存在，對於公共殯葬設施之改善，皆係亟待改善之相同情形，依憲法平等原則相同事件、相同處理，故本法應修正為原住民族地區。

(三)此外，除三十個山地鄉外，尚有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且亦有相同之民族族人分別居住於山地鄉及平地鄉，此族人皆有各族或部落之殯葬特色，與居住於何處無涉，承上所述，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不應僅限於山地鄉。

四、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提案要旨：

(一)遺體之法律性質及歸屬於司法實務及學說均存有嚴重分歧，現行殯葬管理條例雖有訓示性規定，認為家屬或承辦殯葬事宜者應以死者生前之遺囑或意願書為主，但若死者的遺願與生者的意願有所衝突，抑或生者明白表示不遵循死者之遺願，依現行實務見解（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186號判決意指參照）均以「生者（繼承人）」決議為之，此種見解毋寧導致死者無法決定死後遺體之處理。

(二)另外，依據現行司法實務見解（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家上字第64號判決、105年度家上字第264號判決意指參照）遺體之屬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應依公同共有物管理及處分方式為之，以此見解明顯忽視遺體具有潛在人格性質及忽略與死者在生前最親密關係的尊重，竟然以「財產」之繼承方式處理，實屬不當。為了讓其生命最後終點站得以依循自己遺願，並依據生活最親密關係決定遺體之處分，爰提出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以落實「殯葬自主權」及明示「遺體處分權」。

(三)人生在世，難免一死，死亡乃是無可避免的人生終點，自然人死亡後縱有充裕金錢欲辦理後事卻不得遂其最後心願，因民法第六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所以人死亡後之遺體構成遺產，屬於繼承人公同共有，故繼承人因而得到遺體之所有權（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1254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家上26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58號民事裁定），此種見解未考量遺體與一般物品不同，而具有人格權的延續，現行司法實務的見解跟作法完全抵觸憲法最高價值「人性尊嚴」，有修法之必要。

(四)由於現行司法實務將遺體認定為物，由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導致死者以「遺囑」或「自用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先安排殯葬事務，在死者遺願與繼承人（生者）之意願發生衝突時，由於繼承人享有遺體所有權（處分權），故繼承人意願恆為優先，另外因繼承人之人數往往不只一人，而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及司法實務見解（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家抗64號民事裁定），遺體的處分行為應得全體繼承人同意，導致許多遺體遲遲無法入土，故建立以死者的遺願為主的「殯葬自主權」及以社會倫常跟與死者最親密的生活關係為輔的「遺體處分權」是必要的。

五、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一)鄭委員天財等16人提案修正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條文：

委員提議針對殯葬管理條例第12條第5項「位於山地鄉之公墓，得由縣主管機關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第1項規定之限制」，將「山地鄉」修正為「原住民族地區」部分，按該條第1項係規定公墓之應有設施，鑑於山地原住民地區受限於特殊地理環境條件，較難依上開規定設置應有設施，爰規定位於山地鄉之公墓可適度放寬其應有設施之設置。有關委員所提將「山地鄉」修正為「原住民地區」1節，因「原住民地區」包括「平地原住民地區」，建議修正為「山地原住民地區」。

(二)張委員麗善等22人提案修正殯葬管理條例第61條條文：

有關委員提議修正第61條第2項，規定修正為死者遺體處分權之順位部分，查遺體處理之方式部分，本條第1項已有明定應以死者意願為優先，若死者意願不明，亦得依家族會議決定辦理；至如親屬間有爭議，尚得依調解及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倘以殯葬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介入家庭私權糾紛，似有影響人民權益之虞，建請審慎考量。

六、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委員對於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肯認現行法「山地鄉」難以盡括行政院所核定之原住民族地區中25個平地鄉，基於文化尊重與平等原則，咸表支持。惟修正為「原住民族地區」後，主管機關非僅有縣主管機關，尚有直轄市同有適用，爰予修正。另對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針對頻有繼承人意見不同導致遺體無法入土亡者難安的社會現象，咸表重視。經參酌司法院與會代表就司法實務與法制之建議，爰修正增列第三項，以親屬會議及會議不能決議時之順序解決上述問題。爰決議：「1、第十二條，除修正第五項為「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公墓，得由直轄市、縣主管機關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文字外，餘照現行法條文通過。2、第六十一條，除增列第三項為「死者意願不明，應依民法召開親屬會議決議辦理；親屬會議無法決議者，由下列順序決定之：一、配偶。二、直系血親卑親屬。三、直系血親尊親屬。」文字外，餘照現行法條文通過。」。

七、本案等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賴召集委員瑞隆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八、通過附帶決議1項：「內政部應於一年內，就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五條醫殯分離制度，施行成效與相關實務問題，提出檢討報告。」

九、附條文對照表1份。
	「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s\do7(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委員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　公墓應有下列設施：

一、墓基。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

三、服務中心。

四、公共衛生設施。

五、排水系統。

六、給水及照明設施。

七、墓道。

八、停車場。

九、聯外道路。

十、公墓標誌。

十一、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前項第七款之墓道，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其寬度分別不得小於四公尺及一點五公尺。

公墓周圍應以圍牆、花木、其他設施或方式，與公墓以外地區作適當之區隔。

專供樹葬之公墓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限制。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公墓，得由直轄市、縣主管機關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第十二條　公墓應有下列設施：

一、墓基。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

三、服務中心。

四、公共衛生設施。

五、排水系統。

六、給水及照明設施。

七、墓道。

八、停車場。

九、聯外道路。

十、公墓標誌。

十一、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前項第七款之墓道，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其寬度分別不得小於四公尺及一點五公尺。

公墓周圍應以圍牆、花木、其他設施或方式，與公墓以外地區作適當之區隔。

專供樹葬之公墓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限制。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公墓，得由縣主管機關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二條　公墓應有下列設施：

一、墓基。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

三、服務中心。

四、公共衛生設施。

五、排水系統。

六、給水及照明設施。

七、墓道。

八、停車場。

九、聯外道路。

十、公墓標誌。

十一、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前項第七款之墓道，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其寬度分別不得小於四公尺及一點五公尺。

公墓周圍應以圍牆、花木、其他設施或方式，與公墓以外地區作適當之區隔。

專供樹葬之公墓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限制。

位於山地鄉之公墓，得由縣主管機關斟酌實際狀況定其應有設施，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明確將原住民族文化定為憲法國家政策之指導方針，而原住民族之殯葬方式，亦屬於原住民族文化之一部，對於其文化本應基於憲法規定加以保障。

二、次查，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之規定，僅規定山地鄉之公墓，然觀行政院核定原住民族地區，其範圍並非僅有山地鄉，亦包含25個平地鄉之部分，進一步言，就此25個平地鄉亦有原住民族之殯葬特色習俗，基於平等原則，不應與山地鄉不同，爰修正為原住民族地區。
審查會：
修正通過。

	（修正通過）

第六十一條　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

死者生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

死者意願不明，應依民法召開親屬會議決議辦理；親屬會議無法決議者，由下列順序決定之：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直系血親尊親屬。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第六十一條　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

死者遺體之處分權應依下列順位定之：
一、遺囑或意願書。
二、配偶。
三、直系血親卑親屬。
四、直系血親尊親屬。
五、其他由政府機關或法院指定之人員。
前項順位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以與死者最親密生活關係為變更。
	第六十一條　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

死者生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一、有鑑於現行條文屬訓示規定，造成死者生前遺願無法落實，且因司法實務將遺體定性為「物」，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造成死者遺願與繼承人（生者）之意願發生衝突時，由於繼承人享有遺體所有權（處分權），故繼承人意願恆為優先。再者遺體的處分行為應得全體繼承人同意，導致許多遺體遲遲無法入土，故建立以死者的遺願為主的「殯葬自主權」及以社會倫常跟與死者最親密的生活關係為輔的「遺體處分權」是必要的。

二、爰參酌美國紐約州法【NY Code-public health PBHsection 4201 2（a）（紐約州州法：公共衛生法第4201條第2項第a款）】、美國華盛頓州法【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68.50.160（華盛頓州修定州法第68篇第50章第160條）】及日本司法實務見解【東京高判昭和62（1987）年10月8日家月第40卷第3號第45頁】，並參酌我國國情，建構「殯葬自主權」及「遺體處分權」。

審查會：
修正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瑞隆補充說明。（無）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委員張麗善等11人提出異議。

委員張麗善等提案：

本院委員張麗善等11人提案，本（第十四）次院會議事日程討論事項：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麗善等22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交付黨團協商，是否有黨，敬請決定。

提案人：張麗善

連署人：賴士葆　　費鴻泰　　黃昭順　　曾銘宗　　吳志揚　　許毓仁　　林麗蟬　　柯志恩　　鄭天財Sra Kacaw

許淑華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12月26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現在休息。

休息（12時27分）




